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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。

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１９８４—１９８９《氯气安全规程》。

本标准与ＧＢ１１９８４—１９８９相比主要变化如下：

———修改了氯气单位应遵守的防火和卫生相关标准（１９８９年版的４．２、４．３，本版的３．３、３．４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氯气生产企业应遵守的卫生防护距离要求（见３．５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氯气单位应配备的抢修器材和防护器材（１９８９年版的４．６，本版的３．８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氯气单位作业场所应设置报警仪（见３．１０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氯气单位应编制应急预案（见３．１７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对三氯化氮指标的要求（见４．６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液氯气瓶及液氯汽车罐车和铁路罐车的充装安全（见５．２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充装量为１００ｋｇ的气瓶的有关安全要求（见６．１．３、６．１．４、８．１．３、８．１．１３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气瓶加热水温的指标（１９８９年版的６．１．１０，本版的６．１．５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液氯汽车罐车和铁路罐车的使用安全（见６．２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液氯贮罐区应设置事故围堰（见７．２．４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液氯汽车罐车和铁路罐车的运输安全（见８．２）；

———删除了预防泄漏和抢救的相关内容（１９８９年版的第７章）。

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化学品安全分技术委员会（ＳＡＣ／ＴＣ２８８／ＳＣ３）归口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、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邓九兰、岳涛、汪彤、刘利民、常虹、张志航、齐书芳、淡默、路念明、王小庆。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ＧＢ１１９８４—１９８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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氯 气 安 全 规 程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氯气在生产、充装、使用、贮存、运输等方面的安全要求。

本标准适用于氯气的生产、使用、贮存和运输等单位。本标准所指氯气系液氯或气态氯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５１３８　工业用液氯

ＧＢ７１４４　气瓶颜色标志

ＧＢ１８０７１　氯碱厂（电解法制碱）卫生防护距离标准

ＧＢ５００１６　建筑设计防火规范

ＡＱ／Ｔ９００２　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

３　一般要求

３．１　凡生产、贮存、运输、使用氯气的单位和个人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３．２　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氯气单位，应遵守国家相关行政许可制度，未经批准不应建设。

３．３　生产、使用、贮存氯气的厂房、库房建（构）筑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中的有关规定。

３．４　生产、使用、贮存氯气的工业企业选址应依据国家城乡规划、环境保护及卫生等法规、标准和拟建

项目特征进行综合分析而确定。

３．５　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氯气生产企业应满足ＧＢ１８０７１中的有关规定。

３．６　氯气生产、使用、贮存、运输单位相关从业人员，应经专业培训、考试合格，取得合格证后，方可上岗

操作。

３．７　氯气生产、使用、贮存、运输车间（部门）负责人（含技术人员），应熟练掌握工艺过程和设备性能，并

具备氯气事故处理能力。

３．８　生产、贮存、运输、使用等氯气作业场所，都应配备应急抢修器材和防护器材（见表１、表２），并定期

维护。

表１　常备抢修器材表

器材名称 规　　格 常备数量

瓶阀堵漏、调换专用工具 １套

瓶阀出口铜六角螺帽、垫片 ２～３个

专用扳手 １把

活动扳手 １２″ １把

手锤 ０．５磅 １把

克丝钳 １把

竹签、木塞、铅塞、橡皮塞 ３ｍｍ～１０ｍｍ大小不等 各５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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